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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年新北市都計個變探究本市城鄉發展趨勢與未來審議因應 
 

統計分析 
一、 前言 

都市計畫每3至5年應辦理定期通盤檢討作業，是為都市計畫法明文之規定

，然而實務上經常囿於公共政策更迭、公務機關量能不足、外在抗爭等因素，

以致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作業不易進行，縱使推動亦有數年未能完成之疑慮，終

歸無法達到順應城市發展而適時調整之目的性。 

基此，為因應瞬息萬變的城市脈動、公共政策的推動落實、土地所有人開

發權益的保障，透過都市計畫法第27條規定，基於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、配合

重大建設、避免重大災害等，視實際狀況迅行變更，私有土地所有權人為主張

其權益保障，亦可透過都市計畫法第24條規定，遵循主要計畫指導之前提下，

自行擬定或變更細部計畫。 

本市自109年間，統計29處行政轄區內申請之都市計畫個案變更案件，合計

14件，其中，迅行變更案件多為配合中央或本市市政建設、公共防災等需要，

配合辦理，私有土地研提自擬或變更細部計畫案件，則多為配合相關法令放寬

而辦理。在持續成長的都市環境，除以通盤檢討之齊頭式標準調整都市計畫外

，也適度透過個案變更的填入式發展，邁向健康、宜居城市之目標。 

 
圖1 新北市三重區「銀新未來城」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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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本市各行政區人口數與申請都市計畫個案變更統計情形： 
 

新北市人口總數截至110年5月已超過400萬人、總戶數161萬2,493戶。人口

數最多的前5名行政區分別為板橋區、新莊區、中和區、三重區及新店區。其中

，蘆洲區、永和區、中和區、板橋區、新莊區、三重區人口密度超過每平方公

里20,000人，其餘行政區之人口密度均未達每平方公里10,000人，顯見本市人

口主要集中於特定行政轄區，所需公共服務資源，亦將趨於集中。 

 

圖2 各行政區人口數(統計日期：110年5月，資料來源：新北市政府民政局網站) 

 

圖2 各行政區人口密度(統計日期：110年5月，資料來源：新北市政府民政局網站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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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計新北市109年間，申請都市計畫個案變更並已進入公開展覽法定程序者

，合計24件，其中，以淡水區、三重區之個案變更數最多，蘆洲區、五股區、

泰山區則為次之。 

僅以此申請案件分布數（暫不探究申請個變條件、類型），除人口稠密地

區為符合城市發展所需，仍有零星變更土地使用分區之需求外，金山區、平溪

區、烏來區等城郊地區亦有適度提供公共服務、環境改善之需求，另板橋區、

土城區等人口密度相對較低之高度發展地區，則較少有辦理個案變更之需求。 

 
 

圖3 各行政區申請都市計畫變更案件數統計 (統計區間：109年提出申請並已進

入公展程序，資料來源：自行整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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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都市計畫個案變更類別與程序推動統計情形： 

（一） 個變申請對象及種類 

  109年間，申請個變案件數合計24件，且均為依據都市計畫法第27條

辦理之個案變更，未有土地所有權人為強化其土地利用價值而援引都市

計畫法第24條自行擬定或變更細部計畫之案例。究其原由，係肇因申請

人除須檢具計畫範圍內所有土地所有權人之資料及同意文件外，尚須自

行撰擬都市計畫書、圖（草案），該書、圖有其專業性，若非委託專業

顧問公司協助辦理外，一般市民尚難逕行完成，故基於前置作業之繁雜

性及額外耗費資金效益之衡量下，多傾向於通盤檢討時提出陳情意見併

辦，甚少自行研提都市計畫個變。 

  又都市計畫法第27條係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辦理迅行變更之要件

，其中經統計上列24件申請案中，50%為配合重大建設、37%為避免重大

災害、13%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需要，而未有因戰爭及災害等損害而致

使變更都市計畫之案例。 

  上列配合中央、地方興建重大建設之個變案件中，多係配合中央部

會當前政策，如長照2.0、社會住宅推動、國道高速公路整治、河川流域

整治，或為本市重大市政建設，如衛生局長照政策醫動養等，具有推動

時效性及急迫性，遂多以個案變更辦理推動。 

 

圖4 各行政區申請個變之法令依據數 (統計區間：109年提出申請並已進入公

展程序，資料來源：自行整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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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另避免重大災害係因應本府防災都更行動方案及新北市推動都市計

畫內防災建築再生自治條例等重大政策，透過擬定或變更細部計畫，提

高基準容積為配套措施之方式，鼓勵個別基地辦理重建，避免不必要之

災害危害。 

（二） 土地使用分區調整趨勢及抗性分析 

  申請個變案件中，除了住宅區因使用管制內容調整、配合中央部會

或地方公共政策建設需要，調整分區外，多屬於公共設施用地的調整、

增設及使用分區多元利用。 

  如上所述，新北市人口集中於特定行政轄區，區域間人口密度落差

極大，人口稠密地區欠缺適量公共服務設施，人口寬鬆地區則欠缺重大

基礎設施，為能補足各其所需，透過都市計畫個案變更適時調整土地使

用分區，以保全其生活環境品質。 

表1 土地使用分區調整前後對照 

變更前 變更後 

類型 分區名稱 數量 類型 分區名稱 數量 

土地使用

分區 

 

住宅區 9 

土地使用

分區 

 

住宅區(特) 9 

農業區 3 河川區(兼供…使

用) 

3 

河川區 3 衛生福利特定專

用區 

3 

保安保護區 1 

產業專用區 1 產業專用區(特) 1 

公共設施

用地 

道路用地 4 

公共設施

用地 

道路用地兼供...

使用 

3 

變電所用地 1 廣場用地 1 

自來水事業用地 1 綠地用地 1 

學校用地 1 公園用地 1 

機關用地 3 醫療用地 1 

停車場用地 1 高速公路用地 2 

綠地用地 1 

  經檢核統計資料內個變申請之人民陳情數量及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

審議次數，可發現類此案件鮮有大量的人民陳情意見，相對各級委員會

審議之次數也相較其他案件來的較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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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觀其可能性，係此類都市計畫個變多為涉及個人財產，土地、建物產

權較為單純，若為區域性個案變更，則多屬調整為公共設施或提供所有

權人較為利多之土地使用分區，基此，於辦理都市計畫變更法定程序期

間，所遭抗性相對較低，於都市計畫委員會討論之次數亦已相對較少。 

 

圖5 各行政區申請個變之人陳數量及都委會審議次數 (統計區間：109年提出申請

並已進入公展程序，資料來源：自行整理 

 

四、 小節： 

透過本節分析可知，新北市轄區幅員遼闊，全市人口亦超過400萬人，但多

數集中於特定行政轄區內，以致部分行政區轄區公共服務量能不足，其是也同

時反映於房地產價格之上。為弭平此間差異，提供更優質、舒適、便利之生活

環境，於定期辦理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，制定全市通案性、一致性或視轄區特

性而訂定之特殊管制規定，並就各行政轄區所面臨之重大議題進行陳情討論，

另關乎市民權益之重大公共建設、服務設施等之設置，基於急迫性及時效性，

可透過都市計畫法第24條、第27條方式辦理個案變更，適度填入式調整，共同

追求更宜居、健康之城市環境。 

 


